
《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操作手册》
1. 您在办理企业开办或变更业务时，可以在办理过程中同步填报受益所有人信息。如果您在办理企业开办业务的同时办理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，请首先

登录北京市企业服务 e 窗通平台（https://ect.scjgj.beijing.gov.cn/Index），如下图所示，点击平台首页“企业开办”模块。



2. 点击后跳转到“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”，请按照页面提示扫码登录。



3. 登录成功后，出现如图所示界面，点击“企业开办”模块的“立即办理”。



4. 依次出现如下引导提示用语，请按照引导提示依次点击。



5.此时弹出申请填报页面，在点击“申请营业执照”并完成营业执照信息填报后，会根据经营主体信息判断是否属于豁免登记情形，豁免情形外的经营

主体，会在“办理事项”中出现“受益所有人备案”选项，点击后开启备案。



6.请根据企业情况选择填报方式：如符合《承诺书》所列情形，免于填报受益所有人信息；如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控股公司，受益所有人为

法定代表人；以上两种情形仅需勾选，无需填报具体内容。

如企业所属其他需自行填报的情形，请勾选“自行填报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。



7.认真阅读“受益所有权”关系类型，按照企业实际情况点选后再点击“下一步”



8.按照页面提示填写受益所有人信息（股东身份信息可直接带入，如受益所有人为其他人员，可按照要求手动录入），点击右上角“添加”按钮可添加多

条信息，如录入错误，可点击“删除”。全部受益所有人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。



9.页面提示完成“受益所有人备案”，请认真阅读提示内容，如受益所有人发生变更，请按照《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》第十条规定，自发生变化之日

30 日内，通过本系统重新备案受益所有人信息。阅读后点击“确认”，完成备案。



10.e 窗通首页提供“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”版块链接。存量企业备案受益所有人的，从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登录后，在“网上办事”用户空间中点击“受

益所有人信息备案”，开启上述环节。






